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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31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21-073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美电器租赁科贸中心五层房屋暨关联交易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经公司 200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国美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美电器）

于 2007 年 12 月签订了中关村科贸中心五层（以下简称：科贸中心）的《房屋租

赁合同》，依据北京京都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2007 年 9 月 25 日出具的京都评

报字（2007）第 061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对科贸中心拟出租房产租金的评估值，

双方确定租金为 4.5 元/平方米/日，该合同于 2020 年 11 月 30 日到期。 

2、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6 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第六届监事会 2016 年度

第四次临时会议批准，公司与国美电器签订了科贸中心《续租协议》，将原《房

屋租赁合同》的租赁期限延长 4 年，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为止，租金及物业费的

计算标准维持不变。 

3、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六次会议批准，公司委托北京京都房地产

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房产租金单价进行评估，该评估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13

日出具京都（京）[2018]房估字第 0312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确认科贸中心部

分房地产（总建筑面积 5,028.58 平方米）在价值时点 2018 年 3 月 8 日符合估价假

设和限制条件下的房地产市场租金单价为 4.48 元/平方米/日。双方以评估值作为

参考依据，协商确定租金标准为 4.5 元/平方米/日。 

4、经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批准，同时根

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10.2.13 之规定，公司委托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对上述房产租金单价进行评估，该评估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1 日出具中同华评

报字（2021）第 040196 号《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科贸大厦五层部分房地产（总

建筑面积 5,028.58 平方米）在价值时点 2020 年 12 月 31 日符合估价假设和限制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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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的房地产市场租金单价为 4.45 元/平方米/日。 

双方以评估值作为参考依据，协商确定租金标准为 4.5 元/平方米/日。经计算，

未来三年租金和物业费合计 23,420,611.35 元，占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38%。 

二、交易进展情况 

1、按照公司与国美电器于 2007 年 11 月 28 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及 2016

年 8 月签订了《续租协议》（以下简称：租赁合同），国美电器发出《解除租赁

合同通知函》，综合目前的租赁成本以及疫情因素，经双方协商，依据租赁合同

第六十七条提前通知公司： 

①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正式解除与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 

②国美电器将依据租赁合同第七十一条于 2021年 10 月 15日将租赁房屋腾空

并交还给公司，请公司届时前来租赁场地接收租赁房屋。 

2、近日，公司与国美电器签署了《解约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就解除租赁合同达成如下协议： 

①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解除租赁合同，除本协议约定的事

项外，双方互不承担其他责任。 

②甲、乙双方应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前办理房屋交接并签署《房屋交接单》。

乙方应在房屋交接前将自有物品、自有和自装设备拆除搬离，将租赁房屋按乙方

搬离后的现状交付甲方，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扣押乙方物品以及妨碍乙方撤场。

乙方撤场时不得故意损坏甲方现有设施，如出现乙方人员故意损坏甲方现有设施，

甲方有权追究乙方赔偿责任。甲方应按时接收房屋，甲方拒绝接收的，则乙方搬

离之日视为甲方接房日，该日之后租赁房屋的风险和责任甲方自行承担。 

2021 年 10 月 1 日至乙方搬离之日为搬离期，在此期间乙方除水、电费外无

需向甲方支付任何费用。 

③甲方确认乙方租赁费用、物业费支付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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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房屋租赁合同》第六十七条及第七十一条之规定，国美电器按约定履

行了相关义务，双方依照约定解除租赁合同，互不承担其他责任。 

2021年度公司应收国美电器租金和物业费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比重较低，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实际影

响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公司将持续披露相关进展公告，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解除租赁合同通知函； 

2、解约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二一年十月十三日 

 

 

 


